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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胡慧嫈老師紀念獎學金申請辦法 

民國 112 年 4 月 27 日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胡慧嫈老師之家屬，為紀念胡慧嫈老師於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

系（以下簡稱本系）任教十八年，作育社工人才，於本系設置『胡慧嫈老師紀

念獎學金』。 
第二條 申請資格：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大學部或碩士班(一、二年級)學生。 
第三條 紀念獎學金每學年12名，原則上為大學部各年級各班1名(含碩士班共2名)，每

名新台幣參仟元。 
第四條 應繳證件： 

一、 申請表及自述表(可至社工系網頁下載)。 
二、 前一學期成績單(社工系碩士班一年級學生於第一學期申請時，得以靜 
      宜大學大學部最後一學期成績申請)。 

第五條 申請時間、地點： 
一、 時間：每學年4~6月，實際日程以系辦公告為主。 
二、 地點：社工系辦公室(任垣546)。 

第六條 審查方式：原則上以成績排序為主，並由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系務會

議審查核定後頒發。 
第七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決議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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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第      學期 胡慧嫈老師紀念獎學金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姓名  
系 級 
班 級  

手機  身份證號  

e-mail  

應 
繳 
證 
件 

1. 成績單(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2. 申請人自述表 

備

齊

證

件 

※本欄由社工系承辦人填寫 

□ 成績單(前一學期) 
□ 申請人自述表 

備 
註 

1.名額：獎學金每學年十二名，每名新台幣參仟元。 
2.獎學金審查作業由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系務會議審查核定

後頒發。                                  
3.倘同時申請多種獎學金，則由審查委員決定是否重覆頒發。 
4.申請時間：每年 4-6 月間。 
5.申請地點：社工學系辦公室(任垣樓 546)。 
6.聯絡電話：04-26328001 轉 17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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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自述表 

基本資料 

姓名  系級  

其他獎助學金 
□無申請 

 □有申請 項目： 

學生自述 
 (這份獎學金對我的幫助...) 

師長推薦 
 
 
 
 
 
 
 
 

師長簽名：                          

申請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